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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组织载体，而人大代
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细胞。代表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整个人民代表大会作用的发挥。代表法是
规范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重要法律。代表法自1992年颁布施行18年来，对保障
代表依法履行职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体上是适应代表履职和代表工
作需要的。各级人大代表肩负人民的重托，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认真、依法执行代表职务，参加
行使国家权力，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的发展，代表的构成、素质以及履职的环境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代表履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
题。2005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
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在代表法的基础上，在支持、规范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权力
、履行职责方面，丰富了内容、拓宽了渠道、增加了形式。各级人大常委会也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
地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形成了不少好的做法。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保障人大
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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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解读》内容简介：代表法是规范
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重要法律。代表法自1992年颁布施行18年来，对保障代表
依法履行职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体上是适应代表履职和代表工作需
要的。各级人大代表肩负人民的重托，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认真、依法执行代表职务，参加行使
国家权力，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代表的构成、素质以及履职的环境等都发生了
很大变化，代表履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2005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
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在代表法的基础上
，在支持、规范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方面，丰富了内容、拓宽了渠道、增加了形
式。各级人大常委会也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形成了不少
好的做法。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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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条 【代表专题调研】  第二十四条 【代表视察、调研报告的处理】  第二十五条 【代表提议临时
召集本级人大会议】  第二十六条 【代表列席本级人大有关会议和参加常委会有关活动】  第二十七条 
【代表列席原选举单位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  第二十八条 【代表在闭会期间参加关于特定问题的调
查委员会】  第二十九条 【代表在闭会期间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三十条 【乡级人大代表在闭会
期间的活动】第四章 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  第三十一条 【代表言论免责权】  第三十二条 【代表人身
自由特殊法律保护】  第三十三条 【代表执行职务的时间保障】  第三十四条 【代表执行职务的物质保
障】  第三十五条 【代表活动的经费保障】  第三十六条 【人大常委会与本级人大代表保持联系】  第
三十七条 【代表执行职务的组织保障】  第三十八条 【代表知情知政的保障】  第三十九条 【代表参
加履职学习】  第四十条 【代表服务机构】  第四十一条 【制发代表证】  第四十二条 【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的办理】  第四十三条 【对少数民族代表执行职务给予帮助和照顾】  第四十四条 【妨碍代表
执行代表职务的法律责任】第五章 对代表的监督  第四十五条 【代表主动接受监督的方式】  第四十六
条 【正确处理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的关系】  第四十七条 【罢免代表】  第四十八条 【
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  第四十九条 【代表资格终止的情形】  第五十条 【代表资格终止的程序】第
六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制定实施方法】  第五十二条 【施行时间】附录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法》的决定(2010年10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2010
年10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2010年3月14日)  中华
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2004年10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6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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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方式，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以直接选举为基础，直接选举
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方式。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和乡、民族乡、镇的人大代表都由选区
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设区的市、自治州、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全国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大选举产
生。根据选举法的规定，人大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
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代表候选人应当
多于应选代表名额，实行差额选举。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提名或者选民联名
提出后，由选举委员会汇总，交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
人名单，必要时通过预选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或者代
表联名提出后，由大会主席团汇总，将依法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印发全体代表酝酿、讨论，必要时
通过预选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在直接选举中，选区选民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
得参加投票的选民的过半数选票，始得当选。在间接选举中，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选票
，始得当选。规范人大代表选举的法律主要是选举法，除此之外，还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规
定和决定。建国以来，我国先后两次颁布选举法，一次是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颁布的新中
国首部选举法，为在中国第一次实行普遍、平等的选举，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第
二次是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修订通过选举法，此后这部法律又经历了五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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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解读》：高端释法，权威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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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本讲述立法机关想法的法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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